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马村项目购房款及利息退款事项执行阶段聘请律师事务所项目（三次）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YDZOF20252045）

1.招标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马村项目购房款及利息退款事项执行阶段聘请律师事务所项目（三次）已经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竭诚欢迎具有完成该项目能力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马村项目购房款及利息退款事项执行阶段聘请律师事务所项目（三次）；

2.2项目情况：

（1）下马村项目案件目前属于云南省高院受理并做出终审判决，且2022年6月20日昆明市中级法院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艾亭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艾亭公司持股的碧联公司开发的下马村世府小区（即龙腾世家）已列入保交房名单，属地政府对该项目实施了严格的监管措施，在监管到期前，碧联公司暂无法自由处分未售物业，且有多个涉诉案件冻结碧联公司股权。

（3）下马村商业购房款本金加利息金额约5300万元，其中本金3000万元，利息约2300万元（最终以截止实际清偿日计算为准）。

2.3服务内容：

（1）代理招标人申请恢复强制执行程序，对被执行人持有的子公司股权申请冻结、拍卖、变卖等；

（2）对被执行人开展全面财产线索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被执行人在开展对外合作时形成的应收账款、可分配利益、房源及其对外债权等，并对此部分财产申请强制执行；
（3）申请追加潜在的其他被执行人，包括但不限于被执行人的债务人等；
（4）代理招标人提起、参加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诉讼，包括但不限于为实现前述（1）（2）（3）项事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程序，处理执行阶段可能出现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等各类诉讼或非诉程序，在必要时推动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通过破产申请、债权申报及参与资产处置分配等方式，最大限度实现债权回收；
（5）为招标人提供全程法律咨询；
（6）其他根据行业经验在为招标人实现债权回收应当发生的服务。
2.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本项目合同所约定的所有服务内容、收回所有执行标的时止。

2.5预算金额（控制价）：104.52万元。

2.6质量标准：严格按照现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人要求提供相关服务。

2.7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或其分支机构，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若为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的，须提供总所允许其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的授权文件(一个总所只能授权一个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总所及分支机构不能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

3.2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2.1良好的商业信誉指：投标人在本项目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内无不良信息记录及“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的信用信息和信用信息查询栏查询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出现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查询结果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

3.2.2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指:提供2023年或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成立不满1年的投标人提供自成立至今的财务报告；或提供自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3投标人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书或证明材料；

3.4投标人须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4.1投标人须提供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十二个月内（税款所属时期）任意2个月的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复印件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复印件或税务局出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成立未满2个月的提供成立以来的税收缴纳凭据，依法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

3.4.2投标人须提供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十二个月内（费款所属时期）任意2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缴款书复印件或银行电子缴费凭证复印件或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缴款证明，成立未满2个月的提供成立以来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凭据，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

3.5投标人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提供书面声明。

3.6招标人将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供应商是否存在行贿犯罪行为，若经查询发现供应商存在行贿犯罪行为的，将取消其投标资格，若已中标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3.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隶属于同一律师事务所总所的不同分支机构，不得同时参与同一包项的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采用下列任意一种方式获取招标文件：

4.1.1现场获取：请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3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2时0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三）B座15层（奥斯迪商务中心B座15楼）前台持以下资料获取招标文件：①投标人需在“云南木典采招投交易网（网址：https://www.e-czt.com/）”下载本项目的公告附件“文件获取登记表”填写并带至现场获取文件；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③若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获取招标文件，须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原件；若为委托代理人获取招标文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④联系人的电话、E-mail等联系方式资料；⑤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1.2网上获取：请于2025年11月26日08时30分至2025年12月3日17时30分前登录云南木典采招投交易网（网址：https://www.e-czt.com/），凭企业数字证书（CA）以及文件获取附件资料（资料要求同现场获取要求资料一致，请扫描成PDF作为附件上传）在网上获取电子招标文件及其它采购资料，网上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2月3日17时30分。云南木典采招投交易网技术支持服务电话：0871-63310852（工作日）、13330461583（周末、节假日）。

4.2招标文件售价¥6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费用的缴纳，统一采用公对公转账的方式，不接受私人对公转账、也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开户人：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汇款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汇通支行

账号：2502038009024579141

4.4为保证招标文件获取时支付凭证审核效率，请在对公转账备注栏填写项目编号+公司名称+费用类型。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25年12月17日09时00分至2025年12月17日09时30分。

5.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7日09时30分。

5.3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三）B座8楼（奥斯迪商务中心B座8楼）817会议室5。

5.4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将予以拒收。

6.开标

6.1开标时间：2025年12月17日09时30分。

6.2开标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三）B座8楼（奥斯迪商务中心B座8楼）817会议室5。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云南木典采招投交易网”上发布。  

8.联系方法

招标人：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昆明市霖雨路146-148号
联系人：郑工

联系电话：18288443003

招标代理机构：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三）B座15层（奥斯迪商务中心Ｂ座15楼）

联系人：李波琼、杨晨、黎泽龙、王博冰、程吉鹏、谭玉奉
联系电话：0871-63338509
日期：2025年11月26日

